
臺北市 111 學年度國小藝術領域召集人回流研習實施計畫 

一、研習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學年度國小藝術領域輔導工作計畫。  

二、研習目標 

(一)提供各校召集人交流平台，分享各校專業學習社群規劃執行現況。 

(二)凝聚團隊合作精神，積極推動領域備課社群，強化具專業效能的教學團

隊。 

(三)精進召集人職務專業知能，發展社群活化領域教學，推動共同備課與觀

課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(一)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

(二)承辦學校：國小藝術領域輔導小組、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 

四、研習對象及人數：111學年度臺北市國小藝術領域備課社群召集人以及臺北

市國小藝術領域教學輔導團團員，上限 60人。 

五、研習日期：112年 4月 6日（星期四）9：00-12：00。  

六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小 

七、報名日期：112年 3月 1日起至 112年 3月 20日（星期三）截止。  

八、課程內容：（課程如有修改，以網路公告為主）。  

時間 內容 負責單位/講師 

08:45－09:00 報到 
臺北市國小藝術領域輔導團 

萬福國小 

09:00－10:25 藝術領域教學現場圓桌論壇 

主持：蘭雅國小 藍惠美校長 

桌長：北投國小 翁世盟校長   

      松山國小 陳冠英校長  

      健康國小 陳怡錩主任 

      萬福國小 林明助校長   

      胡適國小 張世瑒主任 

10:25-10:40 現場議題分享與回饋 各桌桌長 

10:40－11:40 校訂課程研發與分享 北投國小 江貞慧主任 

11:40－12:00 綜合座談(Ｑ＆Ａ)與大合照 蘭雅國小 藍惠美校長 

九、研習方式：講授及實務分享。 

十、報名方式：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行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



(http://insc.tp.edu.tw)報名，並完成校內薦派程序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 

(一)依照報名順序錄取(學校需在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薦派報名作業)，如報名踴

躍而致額滿，本校得提前截止報名。  

(二)為落實防疫，研習期間室內請務必全程配戴口罩，若有發燒呼吸道症狀

（咳嗽、喉嚨痛、打噴嚔）或居家自主健康管理等情況，請勿參加研習。 

十二、交通資訊：現場不提供停車位，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。交通方式詳下： 

(一) 捷運：芝山站 

搭乘捷運請於[捷運芝山站]下車走 2號出口，30m右轉德行西路，60m左

轉磺溪街，往前 250m抵達本校 

 (二)公車路線：步行約 3分鐘至本校 

     乘坐下列公車到克強游泳池站(天母游泳池站) 

     1.220、220(直達車)、220(區間車) 

     2.612、612(區間車) 

     3.902 

十三、研習時數核發：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(3小時)；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

時數之五分之一（1小時）者，不給予研習時數。  

十四、若有本研習相關問題，請聯繫蘭雅國小教學組葉孟莉組長，電話: 02-

28366052分機 212。 

 


